
3.各地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本次政策调整情况，按有关规

定调整企业所得税就地预缴数额。

四、变更申报

（一）纳税人实际安置的残疾人员或在职职工人数发生变

化，但仍符合退、减税条件的，应当根据变化事项按本通知

第一、二条的规定重新申请认定和审批。

（二）纳税人因残疾人员或在职职工人数发生变化，不再符

合退、减税条件时，应当自情况变化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

主管税务机关申报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并会同民政部

门、残疾人联合会建立年审制度，对不符合退、减税条件的纳

税人，取消其退、减税资格，追缴其不符合退、减税条件期间

已退或减征的税款，并依照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对采取一证多用或虚构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

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07] 92号）第五条

规定条件，骗取税收优惠政策的，一经查证属实，主管税务

机关应当追缴其骗取的税款，并取消其3年内申请享受《财政

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税 [2007] 92号）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格。

（二）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应当建立专门管理台账。在征管软

件修改前，主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要建立专门管理台账，

动态掌握纳税人年度退、减税限额及残疾人员变化等情况。

（三）各地税务机关应当加强与民政部门、劳动保障部门、

残疾人联合会等有关部门的沟通，逐步建立健全与发证部门的信

息比对审验机制。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，加强对此项工作的协

调、指导，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，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本通知自2007年7月1日起执行，适用原政策的纳税人，

一律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

市税务机关可按本通知精神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
关于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

（2007年7月7日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财税 [2007] 80号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国家税务

局，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财政部驻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：

为便于企业执行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（以

下称新会计准则），协调会计与税收之间的政策差异，现就

执行新会计准则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企业对持有至到期投资、贷款等按照新会计准则规定

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的利息收入，可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。对

于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的与金融负债相关的利息费用，应按照现

行税收有关规定的条件，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部分，可在

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超过的部分不得扣除。

二、企业按照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有关文件规

定，实际收到具有专门用途的先征后返所得税税款，按照会

计准则规定应计入取得当期的利润总额，暂不计入取得当期

的应纳税所得额。

三、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、金融负债以及投

资性房地产等，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

额，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，处置取得的价款扣除其历史成本

后的差额应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。

四、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，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资本化

条件的，应当资本化，计入相关资产成本，按税法规定计算

的折旧等成本费用可在税前扣除。

本通知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，以前的政策规定与本通

知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公布后

企业适用税收法律问题的通知

（2007年8月31日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财税 [2007] 115号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 （以下称新税法）已

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，2007年3月16日

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，将自2008年1月1

日起施行。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就新税法公布后企业如何适用

税收法律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新税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所称“本法公布前已经批

准设立的企业”，是指在2007年3月16日前经工商等登记管理

机关登记成立的企业。

二、2007年3月17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经工商等登记

管理机关登记成立的企业，在2007年12月31日前，分别依照

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等

相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。自2008年1月1日起，上述企业统

一适用新税法及国务院相关规定，不享受新税法第五十七条

第一款规定的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。

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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